校車駕駛員管理規定
89.8.10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

一、為充分發揮校車功能，提昇管理校車駕駛員，特訂定此規定。 
二、校車駕駛員不得任意遲到、早退，因工作情況需加班時，不得推辭。 
三、校車駕駛員依派車單執行勤務，不得任意變更地點、時間（除特殊

情況）。 
四、校車駕駛員需遵守交通規定，不得任意超速，違規罰單由校車駕駛

員自行支付。 
五、校車駕駛員需盡善良保管人之責，保持校車內外清潔。 
六、校車如有異狀、損壞駕駛員需向業管人員回報。 
七、校車駕駛員需具備職業大客車駕照。 
八、如遇交通事故，除保險公司理賠金額外，不足部份校方負擔60﹪駕

駛負擔40﹪，但經鑑定為己方駕駛人為疏失（如酗酒），駕駛員需

負全部責任。 
九、校車駕駛員應有之權益依勞保規定，薪資待遇依本校人事任用規定。

十、本規定經行政會議議決，修正亦同。

